




致立法會各委員︰ 

額印是什麼？ 

得悉政府現時的樓宇政策在賣出單位於: 

首 6 個月罰收 15%額外印花稅 

一年內罰收 10%額外印花稅 

二年內罰收 15%額外印花稅 

雖然這政策已經通過，但內裏如何執行還在立法會一個特別小組討論中。 

何為提名人? 

一個原本買入單位的人士提名第三者代表自己購買其單位，從中所有的條款與原本買入者完全

相同，包括價錢與成交曰期。原本購買者是買不到該單位，只是讓第三者與原本的業主交易。 

讓了單位給提名人受到的不公平對待？ 

因為提明信形式在買賣期間發生，所以通常一定沒可能超過半年，而額印徵收的條款與現時的

釐印相同的話，原本的購買者按照新法例要付 15%額印。 

若然此單位取消合約再由原本業主直接賣給第三者，稅局會示為”暪稅行為 “ 

提名信與抄家不同: 

實際上，提名信和一般以確認人身份賣出的單位有所不同。確認人賣出單位的價錢及條款和原

本合約是有所不同的，所以確認人可以利用這條款從中以最少成本賺取最大利潤，通常稱為”

炒賣”。 

本人覺得以提名信形式讓別人去購買自已的單位與確認人身份去抄買樓宇，兩者性質完全不

同，不應該一概而論去打壓及傷及無辜，小市民財力有限，一般只有樓價 10%的金錢去買樓，

而餘下 90%只有靠樓揭，若然這事件上與炒家相同的對待而被政府扣起 15%稅款，小市民一定

會成為無辜犠牲者及烈士。而後果是損失超過一身人的積蓄及可能會申請破產. 

例子︰ 

本人是一個在兩個月前簽臨時買賣合約購買 1 個 270 萬的單位，本人只有 10%的首期,因為本人

在做按揭時不批核信貸，而因這情況本人都預算得到，所以在簽臨約時地產代理也見意本人在

買家一蘭寫上"本人名字或其提名人"，若本人案揭被拒時，本人將單位轉到提名人身上繼續成

交單位，而本人根本無意炒賣單位，只是買不到該單位而讓別人(朋友)去購買，跟隨政府的新

政策，本人在此事好大機會要付 15%額印(40.5 萬)，若然額印出台本人根本無力付款, 申請破

產是唯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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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本人希望在各立法會議員能根據實情，體量小市民在購買樓房的心態及需要上考慮， 

而因事次行動中根本沒有想過或實則賺取任何的利益，所以我覺得在事件上成了罪人實很不應

該，政府的新政策原本是要打壓炒家，不是打壓一個普通的市民，希望政府及議員能照顧小市

民利益，在批出政策時不要傷及無辜，及充分考慮其塲害的用意與能力。 

盼回覆! 

Stanley Chan 

電話︰ 

日期︰2011 年 5 月 4 日 

以下是相關的新聞報導︰ 

 

「額印」出台後的受害者 2011/04/13 (Wed) 

上周傳媒報道，樂富聯合道 152 至 180 號聯合大樓 6 樓 D14 室，樓齡已達 47 年，經拍賣以 

161 萬元售出，因原業主乃在去年 11 月政府推出短炒額外印花稅（額印）後購入單位，需在拍

賣後將樓價 15％繳付新的額外印花稅，惟仍可獲利 6 萬元。而根據中原地產昨日發布統計指

出，截止本月 8 日，在「額印」生效後，簽訂正式合約買入及售出的私人住宅暫時累積有 64

宗登記，扣除「額印」後，當中僅錄 1 宗帳面獲利個案，其餘 63 宗為蝕讓個案。 

上述「額印」生效後短期轉售仍唯一獲利單位，乃是九龍城打鼓嶺道 47-49 號 2 樓 B 室，業主

在去年 11 月 30 日購入單位，持貨 101 天，在今年 3 月 11 日以 256.8 萬元售出。以正式買賣合

約計算，業主持貨不足 6 個月，故需繳付 15%「額印」，而扣除「額印」後，業主帳面獲利

28.3 萬元。 

令筆者感興趣的是，「額印」生效後短期轉售，扣除「額印」後要帳面虧蝕的另外 63 宗個案，

是否全部都是炒家，如不是，這批「受害者」，又可向誰申訴？又或是應自視為幫助政府打壓

樓市，因此需要「捐軀」的光榮者？ 

筆者身邊剛有一位朋友，早前買了樓，但未上會前，因工作調動關係而減了薪，以至銀行要削

減按揭成數，但他又沒有額外的儲蓄可以補回差額，有可能完成不了交易，最終可能要撻訂。

本來，他向銀行估了價，樓價估足，如真的不夠錢上會，可以選擇賣掉物業了事，但在「額印」

出台後，賣了樓價便要付 15％新稅，較撻訂還糟。 

大家認為，筆者的朋友該如何是好？難度要向財務機構借高息貸款，藉以完成交易？ 

撰文﹕陸振球 （明報地產版主管） 



 

 
To: "panel_h@legco.gov.hk" <panel_h@legco.gov.hk> 
From: Rex Ng  
Date: 05/09/2011 08:49AM 
Subject: 對額外印花稅的意見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各議員  
你們好  
本人是一名普通市民, 經多年辛勞工作, 擁有物業, 不是抄家  
政府自去年11月實施額外印花稅政策  打激抄家  本仌十分同意這做法   但這政策欠缺

彈性  令我們這些用家小市民也受到影響  
本人因轉職關係  欲轉換居所 但因要支付額外印花稅而未能實行  我相信政府政策的原

意並不是想令市民受影響  
本人朋友亦因額外印花稅受害,  他簽完臨約後未能順利通過樓按審批, 於是找兄長幫忙

欲聯名申請樓按,  但政府說因臨時加名, 朋友亦要交額外印花稅,  此舉實說不通  
各議員,  請明白我們只是小市民, 我們用了大半生積蓄買樓, 欲被政府當作抄家對待  
希望各議員能為我們爭取,  我認為額外印花稅只須針對有多個一個物業的投資者  只擁

有一個自住物業及自住物業換樓者應不受額外印花稅影響, 望議員們能為我們向政府傳

達意見  
希望能收到你們的回覆, 你們可透過這電郵地址與我聯絡, 謝謝  
祝工作愉快  
市民  
Rex  
 
 




